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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第三次（二／二四至二五）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古揚邦議員，MH（主席） 

陳振中議員（副主席） 

王淑芬議員 

伍俊瑜議員 

朱德榮議員，MH 

林婉濱議員 

周森明議員 

邱錦平議員，BBS，MH 

張文嘉議員 

陳純純議員 

莫遠君議員 

陳曉津議員，MH 

曾大議員 

馮卓森議員 

華美玲議員 

黃啟進議員 

葛兆源議員，MH 

劉松剛議員 

鄭捷彬議員 

 

 

政府部門代表 

關俊傑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謝細蓮女士 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慧雅女士 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蕙民先生 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萃媛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荃灣）1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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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林權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葉煒菱女士（秘書）   行政主任（區議會）3  荃灣民政事務處 

吳卓邦先生           行政主任（區議會）4   荃灣民政事務處 

 

會議內容 

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下稱“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2. 主席介紹首次出席會議的關俊傑先生，他接替李相謙先生出任荃灣民政事務處（下

稱“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3. 主席表示，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的相關規定，區議員參與區議會會議及處理與

區議會相關事務時，一旦發現討論事項或相關事務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

益，必須作出申報。秘書處於會議前未有收到任何利益申報，主席詢問是否有委員需要

即場作出利益申報。沒有委員即場作出利益申報。 

 

4. 主席表示，委員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第一輪發言時間最

多為兩分鐘，而第二輪發言時間最多為一分鐘。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二次會議記錄 

5. 主席表示，截至會議前，秘書處沒有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主席詢問委員需否即場提

出修訂建議。沒有委員即場提出修訂建議。委員一致通過會議記錄。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6.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有關善用區內學校場地以推廣文化藝術及體育發展事宜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0/24-25 號） 

7. 主席表示，曾大議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包括： 

(1)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荃灣）1 陳萃媛女士；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謝

細蓮女士；以及 

(3) 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梁慧雅女士。 

此外，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下稱“文體旅局”）和教育局的書面回覆已在會議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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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大議員介紹文件。 

 

9.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贊同善用學校場地以推動文化藝術及體育發展，並建議先開放荃灣區的官

立學校場地予地區團體租借； 

(2) 委員建議教育局統計荃灣區內願意開放場地予外間團體使用的學校數目； 

(3) 委員欲了解“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下稱“伙伴計劃＂）及“開放學校設施

推動體育發展計劃”（下稱“開放計劃＂）的學校參與情況。如參與度不足，

建議加強上述計劃的吸引力； 

(4) 委員建議放寬伙伴計劃及開放計劃的申請資格，讓更多社區團體申請租用學校

場地； 

(5) 委員分享過往體育團體租借學校場地時遇到的困難。委員亦指出學校借出場地

時面對場地及公眾責任、設施保養、清潔、保險及人力資源等問題，均涉及額

外資源。委員樂見文體旅局進一步提高發放予學校的津貼額，以支援學校開放

設施供體育團體舉辦體育活動；以及 

(6) 委員欲了解租用場地的優先使用權，以及租用程序和時限。 

 

10.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荃灣）1 回應如下： 

(1) 教育局一直鼓勵公營學校（包括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及直接

資助計劃學校參與由文體旅局與教育局推行的開放計劃及“藝團借用學校場

地試驗計劃”（下稱“試驗計劃＂），開放學校設施／場地，讓體育團體／藝

團租用，以加強學校與社區合作。在開放計劃下，二零二三至二四學年共有 225

所學校表示願意開放學校設施予體育團體，並有 75 個體育團體擬於 119 所學

校舉辦體育活動；以及 

(2) 學校對全面開放學校設施／場地予所有團體及／或公眾人士有多方面的考慮，

包括保安、保險、人手及行政等安排。學校亦關注由開放學校設施／場地所衍

生的額外開支。政府會繼續鼓勵學校因應學校情況盡量開放學校設施／場地，

加強在學校及社區層面推動體育及文化藝術發展。 

 

11. 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回應如下： 

(1) 文體旅局、康文署及教育局於二零二四至二五學年合作展開試驗計劃，透過先

導形式在課餘時間開放部分學校設施，供以推動藝術發展為主要成立目的的非

牟利團體作彩排之用。當局期望在短期內增加文化藝術場地／空間，推動文化

藝術產業化發展，並為學生提供更多接觸藝術創作的機會，藉以加強推動藝術

教育； 

(2) 試驗計劃的詳情（包括參與學校名單、開放設施資料及可接受訂租檔期等資訊）

已載列於相關網頁。試驗計劃於每年接受兩次申請，分別是四月中旬至五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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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租訂的月份為同年九月至翌年一月）及九月中旬至十月（可供租訂的月份為

翌年二月至六月）；以及 

(3) 政府會適時檢視計劃成效及考慮未來的發展方向。 

 

12.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回應如下： 

(1) 根據文體旅局提供的資料，合資格參與開放計劃的團體現時共有 137 個，包括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的「體育總會」和合資格的屬會、現

時受民政事務總署資助的地區體育會、在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康文署所推行的

「新興體育活動資助先導計劃」下獲資助的體育機構，以及其他符合資格的體

育團體。合資格團體如有意租用參與開放計劃的學校的設施，可直接與有關學

校聯絡，以索取使用場地設施的詳細資料，並商討擬租用設施的預計用途和可

供使用的時段，以及擬舉辦活動的詳情等。其後，有意租用學校設施的團體需

向文體旅局遞交申請表，並同時把表格副本抄送教育局及有關學校。文體旅局

進行處理後會通知團體有關申請結果；以及 

(2) 文體旅局會收集學校及使用者的意見，檢討及優化開放計劃。文體旅局及教育

局在二零二三至二四學年已優化開放計劃，包括進一步提高發放予每間學校的

津貼上限、擴充計劃的體育團體的名單、擴闊津貼的運用範圍，以及延長相關

津貼的使用期。 

 

13.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希望教育局提供現時荃灣區參與開放計劃的學校的數據及情況，如借出場

地的學校數目及其意見等； 

(2) 委員指出，學校按教育局指引擬定借出場地的收費。由於現時收費普遍較租借

康文署的場地高，有意租借學校場地的團體難以負擔有關費用。委員建議教育

局檢視有關指引； 

(3) 委員建議將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慈善信託／地

區團體納入合資格租借學校場地的團體名單； 

(4) 委員建議委員會編訂荃灣區認可社團名單，准許名單上的團體租借學校場地；

以及 

(5) 委員建議康文署讓舉辦荃灣區大型活動的團體優先申請租用荃灣大會堂。 

 

14.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荃灣）1 表示，稍後會提供荃灣區參與開放計劃的學校

的數據予委員參考。 

（會後按：教育局補充資料：在開放計劃下，二零二三至二四學年共有 8 所荃灣區學校

表示願意開放學校設施予體育團體，並有 4 個體育團體於其中 3 所學校舉辦 20 項體育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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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回應如下： 

(1) 康文署備悉各委員的意見，並會向文體旅局轉達有關意見；以及 

(2) 除了註冊藝團外，以推動藝術發展為主要成立目的的非牟利團體也可申請參加

試驗計劃。 

 

16. 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及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歡迎委

員提供荃灣區認可社團名單，並會把名單轉交相關部門參考。 

 

17.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建議教育局及康文署向內部當局反映委員的意見以

作跟進，並在檢視及優化有關計劃時考慮委員的建議。就有委員建議委員會編訂荃灣區

認可的社團名單，他建議可透過有關部門適時擴大轄下計劃的認可團體名單，達致讓更

多荃灣區團體善用學校場地的目的。 

 

V 第 4 項議程：資料文件 

文化康樂推廣小組會議報告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1/24-25 號） 

18. 王淑芬議員介紹文件。 

 

VI 第 5 項議程：資料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康樂體育活動的工作匯報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2/24-25 號） 

19.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介紹文件。 

 

20.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報告第九屆全港運動會（下稱“港運會

＂）的概況。她感謝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專員暨團長、代表團成員及各位議員落力為運

動員打氣，並積極參與港運會閉幕暨綜合頒獎典禮。荃灣區運動員於本屆港運會共奪得

39 面獎牌（包括 16 面金牌、10 面銀牌及 13 面銅牌），在乒乓球比賽 C 組及游泳比賽

A 組獲全場季軍，更在排球比賽取得全場亞軍。她感謝兩位活力專員籌組的星級打氣隊、

各位議員及代表團成員全力為健兒打氣。荃灣區於港運會獲取佳績，有賴民政處統籌成

立“荃灣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提名及組織代表團，以及安排代表團和議員參與

港運會各項活動。此外，她亦感謝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下稱“體聯會＂）悉心栽培運

動員及安排慶功宴。康文署於本屆港運會負責選拔及訓練運動員、聘請教練、訂購代表

團制服及運動員比賽服飾、安排誓師大會，以及照顧運動員參與港運會各項活動及比賽。

她認為各方通力合作，充分展現荃灣社區的凝聚力。此外，她期望荃灣區培育更多出色

的運動員及啦啦隊參加下一屆港運會。 

 

21. 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表示，該署一向致力推動“普及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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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每年八月舉辦全民運動日。本年的全民運動日將於八月四日在荃灣體育館舉行，主

題為“親子體能 與你‘童’行”。她感謝荃灣區議會（下稱“區議會＂）及體聯會成為

全民運動日的支持機構。當日除了指定的親子體適能健體訓練、傷健共融遊戲、健康講

座、運動示範、運動攀登及攤位遊戲外，市民亦可參加同樂活動，體驗各項新興體育運

動，包括軟式曲棍球、五人棒球、地壺、柔力球等。該署誠邀兩位活力專員及各委員參

與上述活動。 

 

22. 主席表示，荃灣區運動員於本屆港運會勇奪佳績，期望他們於下一屆港運會再接再

厲。他感謝康文署就港運會作出細心安排。 

 

VII 第 6 項議程：資料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舉辦文化活動的工作匯報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3/24-25 號） 

23. 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介紹文件。 

 

24. 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感謝部分議員協助宣傳及出席於二零二四年六

月二日在荃灣大會堂舉辦的“演藝同樂日 2024”。活動逾 1 300 人參與，反應熱烈。 

 

VIII 第 7 項議程：資料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匯報 

（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4/24-25 號） 

25. 康文署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區）介紹文件。 

 

IX 其他事項 

26. 主席建議安排區議會全體議員參觀即將竣工的啟德體育園。 

 

27.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請區議會秘書處與相關部門聯絡，跟進參觀啟德體育

園的安排。 

 

X 會議結束 

28.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定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舉行，而提交文

件的最後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星期五）。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